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建立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博政办字〔2019〕68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单位，各有关企业：

为了进一步加强区政府与区总工会的联系，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参政议政和职工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主力军作用，经研究决定，建立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指导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区委、区政府工作大局出发，围绕解决涉及职工合法权益和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突出问题，工会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的实际问题，以及如何充分调动广大职工支持参与改革发展稳定的积极性等方面工作，通过联席会议等形式，沟通情况，充分协商，研究解决办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我区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二、会议内容

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议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通报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政府工作中涉及职工利益和工会工作的有关政策措施；工会服务党委、政府工作大局的重要举措和年度重点工作，以及工会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法规和政策的意见建议；研究关于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为实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推进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功立业的有关问题;研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方面的有关问题；研究解决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障、职工培训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研究有关保障职工民主政治权利、精神文化权益、社会权利和生态文明权益方面的重要问题；研究解决工会工作中需要政府支持帮助的问题；通报上次联席会议议题的落实情况；政府和工会认为其他需要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的问题。

三、会议组织
联席会议议题一般由区总工会提出，由区政府办公室与区总工会共同商定会议具体议题、召开时间、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联席会议由区政府办公室负责同志主持，视议题内容和分工情况，邀请区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或列席相关议题的研究。

四、几点要求

1.高度重视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议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主动工作，切实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法和运行机制，健全相关配套制度，使联席会议制度逐步法制化、规范化。

2.坚持原则，依法办事。联席会议制度是密切党和政府与职工群众关系的重要载体，工作中要坚持顾全大局，依法办事，协商一致，注重实效的原则。

3.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事项。联席会议结束后，区政府办公室、区总工会要将联席会议研究确定的事项形成会议纪要，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纪要的要求，密切配合，各负其责，逐项进行落实，并将落实情况分别报送区政府办公室和区总工会。

                         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1月29日

